LAE N B R N

114# & £ F

R < JOYFUL TREASURE INC

2 T_RIE A S

/\
7
TR AEA L FR
= g

EN) SR
F T RIEA R
g B 7
W}t % ﬁ?ﬁ;?ﬁﬁj%/;@-ﬂa”ﬁwi?\q

P

S RI A (pk BEEfE

F 19950

PAFE ARG RERA LT RETE R RAIIT T A
EHn o SARNERRIIER T WA T F2T98 R 2635

koo AR AREII5EAY 0B 3 AR B 0 Y deT

3 >
mERAFEGRLEEESHLE R~ 2 p VA -

£

=

i

i



rPATI G RELFAZIFEZAIL -

R A AL A

ifl’“@4'hi$&g LA RS WIERG o Ak

WA EFHLE S RBFELEF FLLBERSE
522
CARR B
SRR AT R 2
5 2

=4

: ;; IV, %’ﬂé poers ik PR RS
Bl 27 o HEA #EIN o Y FAR P
CEER S P FERFE Y o hREBNEA
. £ 4c® (Republic of eyshelles) Kzzad 5 R
NP EREREY G R AET 4 (LA %13107i127
2
F

=4
&
)

Yo

w»n

v
F) > xFIERT - RE EE“Q%A#WF i

o iEzZoGE (ﬁ»r‘gizl‘fu%ﬁ)i{;l 3
PR) o * - RZIREHHPAEZETE 3 R REERET
FHE > ERTE IR E 2R TSPy o R A MY EiE
Fhat e MR ARSI E g
g‘%%L’%@ﬁﬁﬁﬁaiﬁtk%umﬂﬁ\%ww
FOE o FO2ER T A AT BEF IR ER B
FEIER (BB 2RITER - F 518050 ~ 1048 & -7
510045 28 $B) - AR ZHARZEA D AREF W
FE BB REZETE o R AERBRL AT PIAE
1102 F > SRk E47 7 LR2ZHET HM 5§ 2R

FRLP (THRIGHGT) ow RE 2 LRIEA R
AR S TRy # RA grinel A ;ﬁr’-“Best Leader £ f#
F® (THIRE®) 3 FREBE S kT (BEST LEA
DER CLIENTS AGREEMENT) ’ z“:%? X o Rl FlE 2R
FPEIREAXFHET O AEERE L AARER O BHD
%%{%@W’i%ﬁiﬁﬁé'??ﬁﬁ’@iﬁm°



=

I=q

R RN REFLSALZR O RREFLIEZ BT
EREETESDETELFP c RE AN EEF LR
B adAT AR s A2 BEFLE GAR BRI
EHEGLP > MW R ARE S B oo
Fefadtz 2 PR FIE B~ A RS ALE A fRIT B EF
fRATZ 2 P o FE RPN A W AR P 25
A e K = L' R G

# ol e S F

g
ROV EFEAE AN RO FA EH
AR FE BT RIS F G MR 2P R 2UE B

DO
O
-\
)
J
»
»
-3
©
—\
\+H\
4
X
p— =
f—
o
—\
\+H\
>
»

¥ 2 B o B0 P fRHE
o wWRSTERE S T REZEM G AFEFRAPN AR
A RFRET TAFE RS 0 2 A2 AR E 2 BRI
PARGE R EFEREE > 2P 2 A AR (B2
FRl04F & S4F %9235 2R g BR) - Sh ML F 5
BB ARGFTAFREN U2P (THP HRIE2T > 2K
LEHRMHRFEFHE R AP ) 109897 14p » L 4P 5
FyERfEicEie ) FEMNFLEROTEMN L2 g
ggﬁa%&%Fﬁﬁ(idﬂ%%“Aii% GQLBP) A
AHRIESTRGGE R EERPARS W AR T
/%‘-?f AT > RE AL a\%?ﬁt/‘L Tvﬁ@]fgf‘ RERBF S JE NI A s 8
ARLF R AFEFFPN FAEFRE S ¢
%%%ﬁdﬂﬁgéﬁ_r AT EREAD P IS A AE
PR B 36IETAE AR SRR A2 o d H- 12

DRI ZFEE T A R EREE

Frof g Ao I RE R LT R
2 R EFIRAFE M o SY A M
RPEFT A o 2RI~ R

WA T RRIELSTEID ORE AL T EME P 0 X



\

by g
g?%

J
i
B b

>
&
X
—\

|
o

3

-
S|
\4
=
T
=4

Wa gk S o TR W oml
s
&y
A
>~

-\

~ q_\

ELR
by S“M‘ e
|
NI
5
N

b
—~
\"}\7 -
Ry

|~

3“.':35

S

)

4‘ \ ﬁ
™S
S Dy
=¥
j\v o

cg.
]
|
7

>

N

7] 7]/ ° Z,}t’-l‘ f;ﬁ

—»;!EQf’T » AR

.~ =}
At

o
>~
g
[
N =\ MNN \
S P %mé\jg;ﬂg >~

/%w

£

N A B

4
%

L
R W AF R e
F R R R OB & ¢

N v

>~
/w
R

.-\ 'ﬂq} :%' T i}ﬁ{ _{3‘

L e
do iy

]
J?‘. N

3
L

s LE o e A FES
X T AL HEAEE T
ZHAp N AF TR 3 i

R AT E AR AR
FEERZPPRT ‘; v p104# B4 > ig111#87 30p aF 2
BE > MBRLFTH 7 LA RIPEFTARE T L FES
72 "BEST LEADER 8@ e F & 24P & (TH L
$me)’ CEPREFOEPFARFTAEIEAED
CEEIFAGHE RNAN 1 EHHFEMF0.2% - 2
I3 11.049% ~ 3E AR F129% > & ¥ fe i o H ok {s o
R~ 2_H uf_ﬁxﬁigﬁﬁ;‘gﬁjk% T HRKFAZAEEHT A

~ s
v g
s
4
W
.

.

R

=

5 \—-\: =

-K_\

—
r

—h

—

34

|

%e&%;ﬁ?ﬁa%mx

r
( A
—\ L

ETTRS
v o o

2

LN

*ﬁ%ﬂ%ﬁ

i)

»

4

iﬁ’ﬂiﬁuﬁﬁ**éﬂ?% BT 2 HIRT

WFWWW’TLﬂ? PRLFILMRP ¢ o d 52 ¥
ﬁﬁﬁ%%i%&’m TR RS HER
g %?%%*%pA#WP%ﬁF%@%fL}
"'—ﬁﬁﬁrﬁrr"«'/‘&i@‘i%ﬁ?rr ERARENRET R S
ZPHEFFTARD FBRE - U R FIA AR LA
ﬁﬁ%@%ﬁﬁf%i%ﬁﬁ%’ L as t BT

itll?;,»]{;gﬁ?,%ﬁl/\f,\ﬁli —1*&_%,‘;})\ A A A4 ~
fé o :};\ J\Igfé‘.)\jﬂ T " o NE BRI E S AL ﬁ,

FEAAERTL A 0 LI R EBFEA ST RERE T
TPREFT N Ry 2 ] o AR R e
BLE i 0 1258 %397 ~ B12bH R IABRLE 25 L F
L 22REFPEFSFT IR EFHREBREIRAL R K
LATHEFHAPLFEEFAERT RS KRB
TEHEERE > BEE T3] Z:‘Sfailxaw BT LT



FI2DHEF3E - FlR K2 B AL G g AEkPEt
873 By la By

PR R A 27

FITR
S\

i 3
>~

& ke
Q@ J=R
W

o

3

0

# ”‘%éi HIEAEREFRFZEFI2DEF1HEER
i%iﬁﬁﬁ%%ﬁ%&ﬁﬁ%??‘ﬂ P

AT F12TiE 2 4% 138 2 oz fir
» B AR EREII2E R £EFF F
T B 245~ 114# 73 $ 685 % — % 24
S )

N

VA2 EFAMS TAERIATHRE S JIERZHECS P
~ & (HEC-LIEGE) EMBAZ_ k% » 42 A= p 11017 &
At M & T AR k& $]§ﬁﬁ§ RS 0 # R A T ek
%rﬂﬁﬁmﬁﬁﬁ%@,awwkﬁ&ﬁwﬂﬁgEaﬁgﬁJ
Borm &30 HPRFELIST AT (L ERP S T 1
EiEMT o RRA % p&.—m\#ﬁ?oétb’ﬁiﬁﬁéﬁff
pﬁfw@ R BRI RI8AES I PSR
F298 (FFER A2 ZELREZF2EFIE ~ 5202
1) ~ %180 ~ % 188iF % 178 &< ~ % 28i% ~ = @72 % 230
PR R BATAE IR EF o T EP O A
$@@%;§wam’£ﬁﬁﬁﬁﬁiﬁé£ AL P
oo FeE LE AL E 2L o ORI FE T R

@f»
+
—=\
\em
F_L
P

P

(

I

BT
(- V2 AT F AN PREAY P S T ARNE R TER R

2 —\,Fﬁﬂk o
(COMEFHRA2P S ALTHME D7 - HRG HR R
vl

SRR § J;%%'J At A - SBL23T > MR T 2 - Wl
85~ 912 ~ 982#77 4% X & & &L > 'f'g‘r.fz‘&;p%;}%(::‘ )z"—f—ﬁ%;’r—;,;\ﬁ
ﬁi“§%ﬂ&%ﬁmﬁid AR TR A2 g

-]



FiEfEE e PR EFERAFLIEE T i &
P R4 232 BRI EEES Y
Ao FREERGAET 2 LS BRI
=~ NfRZO R
(=4 F Rl L 22 RAJFT R A
L N Y RN L L
RAZEBA S AREERFS A
%185?1;%211%':,& N 2 AR e S O R N A S
REFS T ANERREFS A RIE LLEHES L
Lo ot rﬁ*&47%¢w?’ﬁéﬂ%4ﬁ%1%k&
Fl o Wil T A MG E R oo A 2
1102 B 5+ 3 %4258 543, 5 x
v

*j:;:ﬂkl o EREFFEFET R 3FH ; Uf&] E TN e
Tafber SHANEB LK T2
EA AT A GRA B B

EAE»

&
CILL R H B AR o TR A
B~ %200E2 14 TG R
CHEE S REAXARZET A REELE ALEE R
FROMEZ IR T MEHE T EET B r FRA A B

LE R SEA AP RLARLHEFARLT L 89T
RHHEAERAIPE 2P I KL R B
MR A o A AL G S Ry 0 2 f ok

LN k
.@%%ﬁﬁﬁ’mﬁbﬁmmiﬁfﬁfp%ﬂ%iéﬁﬁ
FA o RFEFAGFTZAGSET 0 EF AT E2Z ALY
FEREFE (BB2R103& R 5 F 511985 241

(Z)E 2> R RABBLERIF AT I AP ozb (T
ERR R :ﬁﬁ’nﬁ“kaA&ﬁ\zi,ﬂ% ;%k%
FFEEB Lx > e 2 F I EAGEE B ST

BN HASARN A I
ﬁj”” » M "g‘_k #ng/\éQf’?-g‘i{)& l?'rA A2 7 A

w®
St
mi



FLi7i2 3 B A g é%«ﬁkxfﬁf
BAEATHAL0E]? Ficfiferm s T AR k4 £BF &
1

B N

WEEN 0 # RA oA TR b%ﬂ%@’&wm%%
&?ww%rﬂﬁﬁw Werw 230 23T £ 2168 ~

%%3“$@m TiREpY  RREX % ETEar
T2 5 R A PH%&Lﬁr% F
FAREE S 12ﬁ“3ﬁ~£15%”Uﬂ@£1%&iﬁéﬁ
FABFARFEAEEFRREGSHEBEIRTLY %

.':P:J»bﬁ%ﬁl;_“"”—";}gjy\f +

BEFHERR HEIZESS
EHI20EH3W ~ FIAERZEZAZFL g AER)e
AREFF AR B REBEIRA L B ,7;;:4* i R
@Pﬁ¥%4iﬁéﬁ%‘ﬁﬁﬁﬁﬂ%@“kiiﬁﬂi

._
G

S

N —

oy

=;

T

— W ?\E

HA 2RI PR AL AR AR LA R T A B
E‘Tfi ‘zfug_f;_r N x;‘T%z;}\;&‘gﬁ;giy\:}g$ R~ A3 £3 ~ K

FARNZHL D EREZ L ST P it "q‘z\5%rifﬁ’ﬂ9 m
%%\@%ﬂw,@r\;%ﬁéﬁgaomﬁﬁ@xgg
BarFREZEFLZ-Mo I Rtz A1 75 0
BT EP Pz T FAMG p R EER:

Ao kA E R AT F290F ~ F290F 2 1R T2 TE 0 B R

LrEAF TG APE FIRM G o RABGED AT F Ak
FoRATPEE R L LR UBRLE AP ALY
ﬁﬁﬁm*ﬁ’ﬁbﬁﬁ#gﬁﬁﬁﬁréa—%,jwz
Fi* g IFL s UEBEABRT AP chz P 2
%éafé&%’%%@%ﬁ?mi§@ﬁ§a§%%?ﬁ
FTHERLZFIETZEPRT) L0 BEF BREL A o S

CASS



(=

Vi

=]

CRELALT RRHAT ARG GRE T EHE

2

ﬁ’&%M§%%$1M§ﬁ&ﬁW‘WBM$f%ig%&ﬂﬁi
FEF 2T AL R RATE TG 4o
JRFE G EREIINE > GG TG REAR g
Higda A% pX@Lpl fBugE - HGEHE
AAedrm YRR MRFEEREELH L 0 B
A2 (TR L g - 2nd B2 A 1
ERSHRE o RREA F R LI F R 2B L
BRAILZ G BQF A0 "R EVHRY > & A
FIF & A200 25229 %27 ~ $233F 18w L &
F203FEL M I P o FARZEH AT T 2
B ER E R RadhiE BR T s 1‘1\7?}{4.@%
L pAerkEdAEEY p w1383 4p 42 (AR E S
109 113;117';‘?) C I FER o & LF A 253 E 2

J‘.a

ETIRS
-ﬁ-'\

TSR L

a2

SR i~ DR A ERE ST R AN R Rk

EN N Y 15aﬂa’£ﬁlﬂ3ﬁ3”14ﬂiviq‘§5'L’*%E

AP AR 2L B = o S EF o

)

/2

2R P Y s 3}725 i ’i‘rb ﬁ" ‘F)*"["IL TE R & IFJ“#L = z;«_*e- i;_l;ﬁi? PES
éﬁiﬁ@"ﬁgﬁ AP G L FEFFS ETF o TR
Bt 30265 B 2R BHEE 2L AT P
ikt @5 BE -

CAREHE R RLAERE T FRIES T R B

BEF B MG 27 RIS 0 2 R P2

0 2 P 7 H w > Ve e 2
PR R _:L-E',fg. » £ R - = ZhF] o B A
ES

P AGERRANTEN

AFE AR ) R R B0 0 P R PRI D R e
LR RAL L R o - HER L RFRAD



v = EN ®] 115 & 5
A

EaymE | P (AR K&
A-009966 |110£8* 6P EA
A-013365 |111#27 10p £5%5,000~
A-014477 |111#37 10p £2%5,000~
&3 £15§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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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金字第199號
原      告  JOYFUL TREASURE INC








法定代理人  陳今平  
訴訟代理人  黃致中律師
被      告  沈于揚  


            百富環球策略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兼上清算人即  
法定代理人  儲國衡  


            儲開軒  


被      告  百富財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盧禹辰  






以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倪映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重附民字第279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美金壹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美金伍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美金壹拾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本法所稱外國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公司。外國公司，於法令限制內，與中華民國公司有同一之權利能力，公司法第4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係於塞席爾共和國（Republic of Seyshelles）設立之公司，有原告公司登記資料及申請文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7至127頁），依上開規定，應具有與我國法人相同之權利能力，並有當事人能力及訴訟能力，合先敘明。
二、次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及法律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一國法院對涉外民事法律事件，有無一般管轄權即審判權，悉依該法院地法之規定為據。按外國人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涉訟者之國際管轄權，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規定，即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第15條第項、第22條規定，認被告住所地、侵權行為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號、104年度台抗字第1004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為外國法人，本件具有涉外因素，屬涉外民事法律事件。原告主張被告沈于揚於民國110年間，透過址設臺北市中山區之被告百富財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百富財富公司），向原告法定代理人即訴外人陳今平違法招攬，使原告與訴外人澳洲Best Leader金融集團（下稱百麗集團）簽訂百麗集團客戶協議書（BEST LEADER CLIENTS AGREEMENT），成立投資契約，嗣後因無法贖回造成原告受有損害，本件侵權行為地在本院轄區，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本院對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三、再按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地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5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主張之侵權行為地為我國，揆諸前開法條與說明，本件即應適用我國法為準據法。
四、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有限公司變更章程、合併、解散及清算，準用無限公司有關之規定，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79條、第113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公司解散後，尚須經清算程序，了結其法律關係，在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即在清算完結前，法人之人格於清算之範圍內仍然存續，必待清算完結後，公司之人格始歸消滅（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923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被告百富環球策略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百富環球公司，與被告百富財富公司合稱百富公司）於109年9月14日向臺北市政府辦理解散登記，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5至50、69至73頁），被告百富環球公司應行清算，在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並以清算人即全體股東即被告儲國衡、儲開軒為法定代理人，代表被告百富環球公司在清算範圍內為本件訴訟行為。　　
五、被告沈于揚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儲開軒為被告百富環球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儲國衡則係百富環球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由被告儲開軒對外表示係百麗集團在臺設立之基金管理公司及分銷商，經營推廣及銷售百麗集團之基金商品予國內投資人。被告儲開軒、儲國衡於被告百富環球公司解散前，復設立被告百富財富公司，並分別擔任實際負責人及登記負責人，仍經營上開相同業務。百富公司設業務一部至業務六部（或名為客服一部至客服六部），被告沈于揚擔任其中一部主管，負責招攬業務，並管理該部所屬業務人員與招攬投資人之聯繫情形。被告儲開軒、沈于揚等人明知非依銀行法組織登記之銀行，不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不得藉收受投資或其他名義，向不特定多數人為收受、吸收款項或資金，並約定或給付與本金顯不相當之紅利、利息或其他報酬，而經營相當於銀行準收受存款業務之行為，竟基於違反銀行法不得經營相當於銀行準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聯絡，自104年間起，迄111年8月30日止之期間，以被告百富公司名義對外招攬投資人購買百麗集團發行之「BEST LEADER 穩健增值型商品」金融商品（下稱系爭金融商品），並宣稱投資方案內容為投資人每次投入本金至少美金1萬元為單位，期限分別為1年期報酬率10.2％、2年期報酬率11.04％、3年期報酬率12％，每月配息，期滿後以原投入之單位數款項歸還本金，投資人之本金絕對不會損失等情，其等復以被告百富公司名義，撥打電話予不特定投資人說明上開商品，並定期舉辦投資理財說明會，由其等及業務員邀請親友參與，親友亦可再邀請其他親友參與，其等再於會後向對理財有興趣之投資人推介購買百麗集團發行之系爭金融商品，以及將上開商品文宣資料放置於被告百富公司之櫃檯供不特定民眾自行取閱，以此向不特定人介紹及招攬百麗集團所發行之系爭金融商品，即共同對外推銷上開投資方案以吸收資金，藉以吸引更多不特定之投資人爭相加入後，將投資款項匯入指定帳戶，或直接交付現金予被告儲開軒等或其等指定之人，再由被告儲開軒等人與百麗集團簽訂並取得投資合約，藉以獲取顯不相當之紅利。被告儲開軒犯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法人之行為負責人違反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沈于揚與百富公司之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非法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罪，均依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論以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儲國衡犯幫助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百富環球策略公司、百富財富管理公司則因其行為負責人執行業務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故就被告百富環球策略公司、百富財富管理公司部分，依銀行法第127條之4第1項之規定科以該條項之罰金論處，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金重訴字第9號、113年度金重訴字第24號、114年訴字第68號第一審判決有罪在案（下稱系爭刑案判決）。
(二)原告之負責人陳今平與被告沈于揚同為比利時國立HEC列日大學（HEC-LIEGE）EMBA之同學，被告沈于揚自110年1月間起積極向陳今平介紹系爭金融商品保證獲利，使原告於如附表「日期」欄所示時間，分別匯款投資如附表「投資金額」欄所示金額，共計投資美金15萬元購買系爭金融商品，事後無法贖回，致原告受有投資款之損害。為此，爰本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第2項（保護他人之法律為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本文、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美金1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沈于揚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二)被告百富環球公司、被告百富財富公司、儲國衡、儲開軒則以：
　　對於原告為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237、附表五之一編號585、912、982所列被害人無意見，惟依據原告所提訴訟資料，看不出原告如何受到詐欺或民事損害賠償，或與被告等間侵權行為過程，否認有共同侵權行為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同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並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意思聯絡為必要，如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2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此項規定，旨在保障存款人權益，使其免受不測之損害，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係為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而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故有違反銀行法而造成損害，違反銀行法之人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98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上開主張被告儲開軒、沈于揚等人明知非依銀行法組織登記之銀行，不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不得藉收受投資或其他名義，向不特定多數人為收受、吸收款項或資金，並約定或給付與本金顯不相當之紅利、利息或其他報酬，而經營相當於銀行準收受存款業務之行為，竟基於違反銀行法不得經營相當於銀行準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聯絡，由被告沈于揚自110年1月間起積極向陳今平介紹系爭金融商品保證獲利，使原告於如附表「日期」欄所示時間，分別匯款投資如附表「投資金額」欄所示金額，共計投資美金15萬元購買系爭金融商品，事後無法贖回，致原告受有投資款之損害之共同侵權行為事實，業經系爭刑案判決認定被告儲開軒犯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法人之行為負責人違反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沈于揚與百富公司之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非法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罪，均依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論以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儲國衡犯幫助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百富環球策略公司、百富財富管理公司則因其行為負責人執行業務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故就被告百富環球策略公司、百富財富管理公司部分，依銀行法第127條之4第1項之規定科以該條項之罰金論處，有系爭刑案判決可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刑案判決全案電子檔，核閱系爭刑案判決附表1本案被害人證據資料統整、附表2本案採計之吸金規模、附表3佣金計算、附表4本案被告佣金報表及央行收入明細對比、附表5招攬明細所示之證據無訛，原告之主張堪信為真實。而被告間各自分擔違反銀行法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彼此之分工行為，以達到吸取資金目的之共同加害行為關係，自屬共同侵權行為人。被告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規定之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雖係經由沈于揚招攬投資，然沈于揚與其餘被告共同以被告百富公司名義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彼此間分擔違反銀行法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彼此之分工行為，以達非法吸取資金目的之目的，被告各自之行為分擔，均屬原告投資系爭金融商品而無法取回投資款致受有損害之共同原因，被告自屬共同侵權行為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就其所受美金15萬元之損害，請求被告負連帶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之給付未約定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14日起（見附民卷第109、113至117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美金15萬元，及自113年3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與被告百富環球公司、儲國衡、儲開軒、百富財富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沈于揚於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與被告百富環球公司、儲國衡、儲開軒、百富財富公司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呂俐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鄧家柔
附表：
		合約號碼

		日期（民國）

		投資金額



		A-009966

		110年8月6日

		美金7萬元



		A-013365

		111年2月10日

		美金5萬5,000元



		A-014477

		111年3月10日

		美金2萬5,000元



		合計

		


		美金15萬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金字第199號

原      告  JOYFUL TREASURE INC









法定代理人  陳今平  

訴訟代理人  黃致中律師

被      告  沈于揚  



            百富環球策略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兼上清算人即  

法定代理人  儲國衡  



            儲開軒  



被      告  百富財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盧禹辰  







以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倪映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重附民字第279號裁定移送前來

，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美金壹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十

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美金伍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

如以美金壹拾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本法所稱外國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

    登記之公司。外國公司，於法令限制內，與中華民國公司有

    同一之權利能力，公司法第4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係於塞席

    爾共和國（Republic of Seyshelles）設立之公司，有原告

    公司登記資料及申請文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7至127頁

    ），依上開規定，應具有與我國法人相同之權利能力，並有

    當事人能力及訴訟能力，合先敘明。

二、次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

    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

    及法律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一國法院對涉外民事法律事件，有無一般管轄權即

    審判權，悉依該法院地法之規定為據。按外國人關於由侵權

    行為而生之債涉訟者之國際管轄權，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

    法並未規定，即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第15條

    第項、第22條規定，認被告住所地、侵權行為地之法院，俱

    有管轄權（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號、104年度台抗字

    第1004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為外國法人，本件具有涉

    外因素，屬涉外民事法律事件。原告主張被告沈于揚於民國

    110年間，透過址設臺北市中山區之被告百富財富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下稱百富財富公司），向原告法定代理人即訴外

    人陳今平違法招攬，使原告與訴外人澳洲Best Leader金融

    集團（下稱百麗集團）簽訂百麗集團客戶協議書（BEST LEA

    DER CLIENTS AGREEMENT），成立投資契約，嗣後因無法贖

    回造成原告受有損害，本件侵權行為地在本院轄區，揆諸前

    開規定及說明，本院對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三、再按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地法，涉外民事

    法律適用法第25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

    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主張之侵權行為地為我國，揆諸前開法

    條與說明，本件即應適用我國法為準據法。

四、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之清算，

    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

    ，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有限公司變更章程、合併、解

    散及清算，準用無限公司有關之規定，公司法第24條、第25

    條、第79條、第113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公司解散後，

    尚須經清算程序，了結其法律關係，在清算範圍內，視為尚

    未解散，即在清算完結前，法人之人格於清算之範圍內仍然

    存續，必待清算完結後，公司之人格始歸消滅（最高法院10

    4年度台抗字第923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被告百富環球

    策略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百富環球公司，與被告百

    富財富公司合稱百富公司）於109年9月14日向臺北市政府辦

    理解散登記，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有限公司變更登

    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5至50、69至73頁），被告百富

    環球公司應行清算，在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並以清算

    人即全體股東即被告儲國衡、儲開軒為法定代理人，代表被

    告百富環球公司在清算範圍內為本件訴訟行為。　　

五、被告沈于揚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儲開軒為被告百富環球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儲國衡

    則係百富環球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由被告儲開軒對外表示係

    百麗集團在臺設立之基金管理公司及分銷商，經營推廣及銷

    售百麗集團之基金商品予國內投資人。被告儲開軒、儲國衡

    於被告百富環球公司解散前，復設立被告百富財富公司，並

    分別擔任實際負責人及登記負責人，仍經營上開相同業務。

    百富公司設業務一部至業務六部（或名為客服一部至客服六

    部），被告沈于揚擔任其中一部主管，負責招攬業務，並管

    理該部所屬業務人員與招攬投資人之聯繫情形。被告儲開軒

    、沈于揚等人明知非依銀行法組織登記之銀行，不得經營收受

    存款業務，亦不得藉收受投資或其他名義，向不特定多數人為

    收受、吸收款項或資金，並約定或給付與本金顯不相當之紅利、

    利息或其他報酬，而經營相當於銀行準收受存款業務之行為，

    竟基於違反銀行法不得經營相當於銀行準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

    聯絡，自104年間起，迄111年8月30日止之期間，以被告百富

    公司名義對外招攬投資人購買百麗集團發行之「BEST LEADE

    R 穩健增值型商品」金融商品（下稱系爭金融商品），並宣

    稱投資方案內容為投資人每次投入本金至少美金1萬元為單位

    ，期限分別為1年期報酬率10.2％、2年期報酬率11.04％、3年期報

    酬率12％，每月配息，期滿後以原投入之單位數款項歸還本金，

    投資人之本金絕對不會損失等情，其等復以被告百富公司名義

    ，撥打電話予不特定投資人說明上開商品，並定期舉辦投資

    理財說明會，由其等及業務員邀請親友參與，親友亦可再邀

    請其他親友參與，其等再於會後向對理財有興趣之投資人推

    介購買百麗集團發行之系爭金融商品，以及將上開商品文宣

    資料放置於被告百富公司之櫃檯供不特定民眾自行取閱，以

    此向不特定人介紹及招攬百麗集團所發行之系爭金融商品，

    即共同對外推銷上開投資方案以吸收資金，藉以吸引更多不特

    定之投資人爭相加入後，將投資款項匯入指定帳戶，或直接

    交付現金予被告儲開軒等或其等指定之人，再由被告儲開軒

    等人與百麗集團簽訂並取得投資合約，藉以獲取顯不相當之

    紅利。被告儲開軒犯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25條第1項後

    段之法人之行為負責人違反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

    億元以上罪；被告沈于揚與百富公司之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

    非法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罪，均依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規

    定，論以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與法人之行為

    負責人共同犯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

    ；被告儲國衡犯幫助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

    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百富環球策略公司、百富

    財富管理公司則因其行為負責人執行業務違反銀行法第125

    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故就被告百富環球策略公司、百富財

    富管理公司部分，依銀行法第127條之4第1項之規定科以該

    條項之罰金論處，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金重訴字第9號、

    113年度金重訴字第24號、114年訴字第68號第一審判決有罪

    在案（下稱系爭刑案判決）。

(二)原告之負責人陳今平與被告沈于揚同為比利時國立HEC列日

    大學（HEC-LIEGE）EMBA之同學，被告沈于揚自110年1月間

    起積極向陳今平介紹系爭金融商品保證獲利，使原告於如附

    表「日期」欄所示時間，分別匯款投資如附表「投資金額」

    欄所示金額，共計投資美金15萬元購買系爭金融商品，事後

    無法贖回，致原告受有投資款之損害。為此，爰本於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

    第2項（保護他人之法律為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

    ）、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本文、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

    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

    付原告美金1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沈于揚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

    明或陳述。

(二)被告百富環球公司、被告百富財富公司、儲國衡、儲開軒則

    以：

　　對於原告為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237、附表五之一編號5

    85、912、982所列被害人無意見，惟依據原告所提訴訟資料

    ，看不出原告如何受到詐欺或民事損害賠償，或與被告等間

    侵權行為過程，否認有共同侵權行為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

    意人及幫助人，視同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

    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事上之共同

    侵權行為，並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意思聯絡為必

    要，如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

    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42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除法律另有規

    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以借款、收受投資

    、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

    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

    、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29條第1項

    、第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此項規定，旨在保障存款人

    權益，使其免受不測之損害，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同法第

    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

    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

    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

    收受存款論。係為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及有效維護經

    濟金融秩序，而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

    款。故有違反銀行法而造成損害，違反銀行法之人均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98號判決意旨參

    照）。

(二)經查，原告上開主張被告儲開軒、沈于揚等人明知非依銀行

    法組織登記之銀行，不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不得藉收受投

    資或其他名義，向不特定多數人為收受、吸收款項或資金，並

    約定或給付與本金顯不相當之紅利、利息或其他報酬，而經營相

    當於銀行準收受存款業務之行為，竟基於違反銀行法不得經營

    相當於銀行準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聯絡，由被告沈于揚自110

    年1月間起積極向陳今平介紹系爭金融商品保證獲利，使原

    告於如附表「日期」欄所示時間，分別匯款投資如附表「投

    資金額」欄所示金額，共計投資美金15萬元購買系爭金融商

    品，事後無法贖回，致原告受有投資款之損害之共同侵權行

    為事實，業經系爭刑案判決認定被告儲開軒犯銀行法第125

    條第3項、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法人之行為負責人違反非銀行不

    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沈于揚與百富

    公司之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非法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罪，均

    依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論以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

    第1項後段之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

    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儲國衡犯幫助法人之行為

    負責人犯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

    告百富環球策略公司、百富財富管理公司則因其行為負責人

    執行業務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故就被告百

    富環球策略公司、百富財富管理公司部分，依銀行法第127

    條之4第1項之規定科以該條項之罰金論處，有系爭刑案判決

    可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刑案判決全案電子檔，核閱

    系爭刑案判決附表1本案被害人證據資料統整、附表2本案採

    計之吸金規模、附表3佣金計算、附表4本案被告佣金報表及

    央行收入明細對比、附表5招攬明細所示之證據無訛，原告

    之主張堪信為真實。而被告間各自分擔違反銀行法行為之一

    部，並相互利用彼此之分工行為，以達到吸取資金目的之共

    同加害行為關係，自屬共同侵權行為人。被告違反銀行法第

    29條、第29條之1規定之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

    果關係。原告雖係經由沈于揚招攬投資，然沈于揚與其餘被

    告共同以被告百富公司名義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彼此間

    分擔違反銀行法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彼此之分工行為，

    以達非法吸取資金目的之目的，被告各自之行為分擔，均屬

    原告投資系爭金融商品而無法取回投資款致受有損害之共同

    原因，被告自屬共同侵權行為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就其所受美金15萬元之損害，請

    求被告負連帶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之給付未約定確定期限，又

    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連帶

    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14日起（見附民卷第

    109、113至117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給付美金15萬元，及自113年3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與被告百富環球公司、儲國衡、儲開軒、百富財富公司

    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與法

    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並依民

    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沈于揚於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與被告百富環球公司、儲國衡、儲

    開軒、百富財富公司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呂俐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鄧家柔

附表：

合約號碼 日期（民國） 投資金額 A-009966 110年8月6日 美金7萬元 A-013365 111年2月10日 美金5萬5,000元 A-014477 111年3月10日 美金2萬5,000元 合計  美金15萬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金字第199號
原      告  JOYFUL TREASURE INC








法定代理人  陳今平  
訴訟代理人  黃致中律師
被      告  沈于揚  


            百富環球策略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兼上清算人即  
法定代理人  儲國衡  


            儲開軒  


被      告  百富財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盧禹辰  






以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倪映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重附民字第279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美金壹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美金伍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美金壹拾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本法所稱外國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公司。外國公司，於法令限制內，與中華民國公司有同一之權利能力，公司法第4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係於塞席爾共和國（Republic of Seyshelles）設立之公司，有原告公司登記資料及申請文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7至127頁），依上開規定，應具有與我國法人相同之權利能力，並有當事人能力及訴訟能力，合先敘明。
二、次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及法律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一國法院對涉外民事法律事件，有無一般管轄權即審判權，悉依該法院地法之規定為據。按外國人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涉訟者之國際管轄權，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規定，即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第15條第項、第22條規定，認被告住所地、侵權行為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號、104年度台抗字第1004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為外國法人，本件具有涉外因素，屬涉外民事法律事件。原告主張被告沈于揚於民國110年間，透過址設臺北市中山區之被告百富財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百富財富公司），向原告法定代理人即訴外人陳今平違法招攬，使原告與訴外人澳洲Best Leader金融集團（下稱百麗集團）簽訂百麗集團客戶協議書（BEST LEADER CLIENTS AGREEMENT），成立投資契約，嗣後因無法贖回造成原告受有損害，本件侵權行為地在本院轄區，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本院對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三、再按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地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5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主張之侵權行為地為我國，揆諸前開法條與說明，本件即應適用我國法為準據法。
四、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有限公司變更章程、合併、解散及清算，準用無限公司有關之規定，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79條、第113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公司解散後，尚須經清算程序，了結其法律關係，在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即在清算完結前，法人之人格於清算之範圍內仍然存續，必待清算完結後，公司之人格始歸消滅（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923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被告百富環球策略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百富環球公司，與被告百富財富公司合稱百富公司）於109年9月14日向臺北市政府辦理解散登記，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5至50、69至73頁），被告百富環球公司應行清算，在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並以清算人即全體股東即被告儲國衡、儲開軒為法定代理人，代表被告百富環球公司在清算範圍內為本件訴訟行為。　　
五、被告沈于揚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儲開軒為被告百富環球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儲國衡則係百富環球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由被告儲開軒對外表示係百麗集團在臺設立之基金管理公司及分銷商，經營推廣及銷售百麗集團之基金商品予國內投資人。被告儲開軒、儲國衡於被告百富環球公司解散前，復設立被告百富財富公司，並分別擔任實際負責人及登記負責人，仍經營上開相同業務。百富公司設業務一部至業務六部（或名為客服一部至客服六部），被告沈于揚擔任其中一部主管，負責招攬業務，並管理該部所屬業務人員與招攬投資人之聯繫情形。被告儲開軒、沈于揚等人明知非依銀行法組織登記之銀行，不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不得藉收受投資或其他名義，向不特定多數人為收受、吸收款項或資金，並約定或給付與本金顯不相當之紅利、利息或其他報酬，而經營相當於銀行準收受存款業務之行為，竟基於違反銀行法不得經營相當於銀行準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聯絡，自104年間起，迄111年8月30日止之期間，以被告百富公司名義對外招攬投資人購買百麗集團發行之「BEST LEADER 穩健增值型商品」金融商品（下稱系爭金融商品），並宣稱投資方案內容為投資人每次投入本金至少美金1萬元為單位，期限分別為1年期報酬率10.2％、2年期報酬率11.04％、3年期報酬率12％，每月配息，期滿後以原投入之單位數款項歸還本金，投資人之本金絕對不會損失等情，其等復以被告百富公司名義，撥打電話予不特定投資人說明上開商品，並定期舉辦投資理財說明會，由其等及業務員邀請親友參與，親友亦可再邀請其他親友參與，其等再於會後向對理財有興趣之投資人推介購買百麗集團發行之系爭金融商品，以及將上開商品文宣資料放置於被告百富公司之櫃檯供不特定民眾自行取閱，以此向不特定人介紹及招攬百麗集團所發行之系爭金融商品，即共同對外推銷上開投資方案以吸收資金，藉以吸引更多不特定之投資人爭相加入後，將投資款項匯入指定帳戶，或直接交付現金予被告儲開軒等或其等指定之人，再由被告儲開軒等人與百麗集團簽訂並取得投資合約，藉以獲取顯不相當之紅利。被告儲開軒犯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法人之行為負責人違反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沈于揚與百富公司之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非法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罪，均依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論以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儲國衡犯幫助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百富環球策略公司、百富財富管理公司則因其行為負責人執行業務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故就被告百富環球策略公司、百富財富管理公司部分，依銀行法第127條之4第1項之規定科以該條項之罰金論處，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金重訴字第9號、113年度金重訴字第24號、114年訴字第68號第一審判決有罪在案（下稱系爭刑案判決）。
(二)原告之負責人陳今平與被告沈于揚同為比利時國立HEC列日大學（HEC-LIEGE）EMBA之同學，被告沈于揚自110年1月間起積極向陳今平介紹系爭金融商品保證獲利，使原告於如附表「日期」欄所示時間，分別匯款投資如附表「投資金額」欄所示金額，共計投資美金15萬元購買系爭金融商品，事後無法贖回，致原告受有投資款之損害。為此，爰本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第2項（保護他人之法律為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本文、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美金1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沈于揚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二)被告百富環球公司、被告百富財富公司、儲國衡、儲開軒則以：
　　對於原告為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237、附表五之一編號585、912、982所列被害人無意見，惟依據原告所提訴訟資料，看不出原告如何受到詐欺或民事損害賠償，或與被告等間侵權行為過程，否認有共同侵權行為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同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並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意思聯絡為必要，如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2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此項規定，旨在保障存款人權益，使其免受不測之損害，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係為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而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故有違反銀行法而造成損害，違反銀行法之人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98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上開主張被告儲開軒、沈于揚等人明知非依銀行法組織登記之銀行，不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不得藉收受投資或其他名義，向不特定多數人為收受、吸收款項或資金，並約定或給付與本金顯不相當之紅利、利息或其他報酬，而經營相當於銀行準收受存款業務之行為，竟基於違反銀行法不得經營相當於銀行準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聯絡，由被告沈于揚自110年1月間起積極向陳今平介紹系爭金融商品保證獲利，使原告於如附表「日期」欄所示時間，分別匯款投資如附表「投資金額」欄所示金額，共計投資美金15萬元購買系爭金融商品，事後無法贖回，致原告受有投資款之損害之共同侵權行為事實，業經系爭刑案判決認定被告儲開軒犯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法人之行為負責人違反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沈于揚與百富公司之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非法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罪，均依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論以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儲國衡犯幫助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百富環球策略公司、百富財富管理公司則因其行為負責人執行業務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故就被告百富環球策略公司、百富財富管理公司部分，依銀行法第127條之4第1項之規定科以該條項之罰金論處，有系爭刑案判決可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刑案判決全案電子檔，核閱系爭刑案判決附表1本案被害人證據資料統整、附表2本案採計之吸金規模、附表3佣金計算、附表4本案被告佣金報表及央行收入明細對比、附表5招攬明細所示之證據無訛，原告之主張堪信為真實。而被告間各自分擔違反銀行法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彼此之分工行為，以達到吸取資金目的之共同加害行為關係，自屬共同侵權行為人。被告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規定之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雖係經由沈于揚招攬投資，然沈于揚與其餘被告共同以被告百富公司名義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彼此間分擔違反銀行法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彼此之分工行為，以達非法吸取資金目的之目的，被告各自之行為分擔，均屬原告投資系爭金融商品而無法取回投資款致受有損害之共同原因，被告自屬共同侵權行為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就其所受美金15萬元之損害，請求被告負連帶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之給付未約定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14日起（見附民卷第109、113至117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美金15萬元，及自113年3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與被告百富環球公司、儲國衡、儲開軒、百富財富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沈于揚於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與被告百富環球公司、儲國衡、儲開軒、百富財富公司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呂俐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鄧家柔
附表：
		合約號碼

		日期（民國）

		投資金額



		A-009966

		110年8月6日

		美金7萬元



		A-013365

		111年2月10日

		美金5萬5,000元



		A-014477

		111年3月10日

		美金2萬5,000元



		合計

		


		美金15萬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金字第199號

原      告  JOYFUL TREASURE INC









法定代理人  陳今平  

訴訟代理人  黃致中律師

被      告  沈于揚  



            百富環球策略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兼上清算人即  

法定代理人  儲國衡  



            儲開軒  



被      告  百富財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盧禹辰  







以上共同

訴訟代理人  倪映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重附民字第279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美金壹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美金伍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美金壹拾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本法所稱外國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公司。外國公司，於法令限制內，與中華民國公司有同一之權利能力，公司法第4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係於塞席爾共和國（Republic of Seyshelles）設立之公司，有原告公司登記資料及申請文件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7至127頁），依上開規定，應具有與我國法人相同之權利能力，並有當事人能力及訴訟能力，合先敘明。

二、次按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即為涉外民事事件，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及法律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一國法院對涉外民事法律事件，有無一般管轄權即審判權，悉依該法院地法之規定為據。按外國人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涉訟者之國際管轄權，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規定，即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第15條第項、第22條規定，認被告住所地、侵權行為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號、104年度台抗字第1004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告為外國法人，本件具有涉外因素，屬涉外民事法律事件。原告主張被告沈于揚於民國110年間，透過址設臺北市中山區之被告百富財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百富財富公司），向原告法定代理人即訴外人陳今平違法招攬，使原告與訴外人澳洲Best Leader金融集團（下稱百麗集團）簽訂百麗集團客戶協議書（BEST LEADER CLIENTS AGREEMENT），成立投資契約，嗣後因無法贖回造成原告受有損害，本件侵權行為地在本院轄區，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本院對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三、再按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地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5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主張之侵權行為地為我國，揆諸前開法條與說明，本件即應適用我國法為準據法。

四、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有限公司變更章程、合併、解散及清算，準用無限公司有關之規定，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79條、第113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公司解散後，尚須經清算程序，了結其法律關係，在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即在清算完結前，法人之人格於清算之範圍內仍然存續，必待清算完結後，公司之人格始歸消滅（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923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被告百富環球策略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百富環球公司，與被告百富財富公司合稱百富公司）於109年9月14日向臺北市政府辦理解散登記，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5至50、69至73頁），被告百富環球公司應行清算，在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並以清算人即全體股東即被告儲國衡、儲開軒為法定代理人，代表被告百富環球公司在清算範圍內為本件訴訟行為。　　

五、被告沈于揚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儲開軒為被告百富環球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儲國衡則係百富環球公司之登記負責人，由被告儲開軒對外表示係百麗集團在臺設立之基金管理公司及分銷商，經營推廣及銷售百麗集團之基金商品予國內投資人。被告儲開軒、儲國衡於被告百富環球公司解散前，復設立被告百富財富公司，並分別擔任實際負責人及登記負責人，仍經營上開相同業務。百富公司設業務一部至業務六部（或名為客服一部至客服六部），被告沈于揚擔任其中一部主管，負責招攬業務，並管理該部所屬業務人員與招攬投資人之聯繫情形。被告儲開軒、沈于揚等人明知非依銀行法組織登記之銀行，不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不得藉收受投資或其他名義，向不特定多數人為收受、吸收款項或資金，並約定或給付與本金顯不相當之紅利、利息或其他報酬，而經營相當於銀行準收受存款業務之行為，竟基於違反銀行法不得經營相當於銀行準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聯絡，自104年間起，迄111年8月30日止之期間，以被告百富公司名義對外招攬投資人購買百麗集團發行之「BEST LEADER 穩健增值型商品」金融商品（下稱系爭金融商品），並宣稱投資方案內容為投資人每次投入本金至少美金1萬元為單位，期限分別為1年期報酬率10.2％、2年期報酬率11.04％、3年期報酬率12％，每月配息，期滿後以原投入之單位數款項歸還本金，投資人之本金絕對不會損失等情，其等復以被告百富公司名義，撥打電話予不特定投資人說明上開商品，並定期舉辦投資理財說明會，由其等及業務員邀請親友參與，親友亦可再邀請其他親友參與，其等再於會後向對理財有興趣之投資人推介購買百麗集團發行之系爭金融商品，以及將上開商品文宣資料放置於被告百富公司之櫃檯供不特定民眾自行取閱，以此向不特定人介紹及招攬百麗集團所發行之系爭金融商品，即共同對外推銷上開投資方案以吸收資金，藉以吸引更多不特定之投資人爭相加入後，將投資款項匯入指定帳戶，或直接交付現金予被告儲開軒等或其等指定之人，再由被告儲開軒等人與百麗集團簽訂並取得投資合約，藉以獲取顯不相當之紅利。被告儲開軒犯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法人之行為負責人違反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沈于揚與百富公司之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非法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罪，均依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論以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儲國衡犯幫助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百富環球策略公司、百富財富管理公司則因其行為負責人執行業務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故就被告百富環球策略公司、百富財富管理公司部分，依銀行法第127條之4第1項之規定科以該條項之罰金論處，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金重訴字第9號、113年度金重訴字第24號、114年訴字第68號第一審判決有罪在案（下稱系爭刑案判決）。

(二)原告之負責人陳今平與被告沈于揚同為比利時國立HEC列日大學（HEC-LIEGE）EMBA之同學，被告沈于揚自110年1月間起積極向陳今平介紹系爭金融商品保證獲利，使原告於如附表「日期」欄所示時間，分別匯款投資如附表「投資金額」欄所示金額，共計投資美金15萬元購買系爭金融商品，事後無法贖回，致原告受有投資款之損害。為此，爰本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第2項（保護他人之法律為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本文、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美金1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沈于揚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二)被告百富環球公司、被告百富財富公司、儲國衡、儲開軒則以：

　　對於原告為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237、附表五之一編號585、912、982所列被害人無意見，惟依據原告所提訴訟資料，看不出原告如何受到詐欺或民事損害賠償，或與被告等間侵權行為過程，否認有共同侵權行為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造意人及幫助人，視同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並不以共同侵權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意思聯絡為必要，如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2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此項規定，旨在保障存款人權益，使其免受不測之損害，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係為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而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故有違反銀行法而造成損害，違反銀行法之人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98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上開主張被告儲開軒、沈于揚等人明知非依銀行法組織登記之銀行，不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不得藉收受投資或其他名義，向不特定多數人為收受、吸收款項或資金，並約定或給付與本金顯不相當之紅利、利息或其他報酬，而經營相當於銀行準收受存款業務之行為，竟基於違反銀行法不得經營相當於銀行準收受存款業務之犯意聯絡，由被告沈于揚自110年1月間起積極向陳今平介紹系爭金融商品保證獲利，使原告於如附表「日期」欄所示時間，分別匯款投資如附表「投資金額」欄所示金額，共計投資美金15萬元購買系爭金融商品，事後無法贖回，致原告受有投資款之損害之共同侵權行為事實，業經系爭刑案判決認定被告儲開軒犯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法人之行為負責人違反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沈于揚與百富公司之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非法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罪，均依刑法第3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論以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儲國衡犯幫助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非銀行不得經營收受準存款業務達1億元以上罪；被告百富環球策略公司、百富財富管理公司則因其行為負責人執行業務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故就被告百富環球策略公司、百富財富管理公司部分，依銀行法第127條之4第1項之規定科以該條項之罰金論處，有系爭刑案判決可參，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刑案判決全案電子檔，核閱系爭刑案判決附表1本案被害人證據資料統整、附表2本案採計之吸金規模、附表3佣金計算、附表4本案被告佣金報表及央行收入明細對比、附表5招攬明細所示之證據無訛，原告之主張堪信為真實。而被告間各自分擔違反銀行法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彼此之分工行為，以達到吸取資金目的之共同加害行為關係，自屬共同侵權行為人。被告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規定之行為，與原告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雖係經由沈于揚招攬投資，然沈于揚與其餘被告共同以被告百富公司名義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彼此間分擔違反銀行法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彼此之分工行為，以達非法吸取資金目的之目的，被告各自之行為分擔，均屬原告投資系爭金融商品而無法取回投資款致受有損害之共同原因，被告自屬共同侵權行為人。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就其所受美金15萬元之損害，請求被告負連帶賠償責任，即屬有據。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之給付未約定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14日起（見附民卷第109、113至117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美金15萬元，及自113年3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與被告百富環球公司、儲國衡、儲開軒、百富財富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與法律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沈于揚於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與被告百富環球公司、儲國衡、儲開軒、百富財富公司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呂俐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4　　日

　　　　　　　　　　　　　　　　書記官　鄧家柔

附表：

合約號碼 日期（民國） 投資金額 A-009966 110年8月6日 美金7萬元 A-013365 111年2月10日 美金5萬5,000元 A-014477 111年3月10日 美金2萬5,000元 合計  美金15萬元 



　　　　　　　　　　　　　　　　

　　　　　　　　　　　　　　　　



